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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律政司司長梁愛詩今日（四月六日）在立法會會議上就何俊仁議員動

議休會辯論行政長官任期事宜向人大常委會提請釋法的發言全文： 
 
主席女士: 
 
  多位議員發言認為按《基本法》第５３條第二款所選出填補出缺的新的行政

長官的任期，為原行政長官的剩餘任期，沒有法律根據，只是政府從政治權宜之

計來考慮，只聽取內地兩位法律專家的意見，把內地法律制度引入香港，沒有遵

守普通法的法律解釋原則，扭曲法律，更批評政府要求國務院提請人大常委會釋

法，沒有必要，干預司法程序，破壞法治，損害「一國兩制」。我請您容許我從

法律角度作出回應。 
 
法律理據 
 
  上月十二日及十五日，我分別在新聞發佈會及本會內務委員會發言解釋政府

對填補出缺的新的行政長官的任期的立場和理據。簡單地說：填補出缺的新的行

政長官任期，並非《基本法》第４６條所述的通常五年任期，而是按《基本法》

第４５條所述的行政長官產生的具體辦法的規定。第４５條所指的具體辦法，則

由附件一規定。整個《基本法》政治體制的設計，以繁榮穩定為目的，因此在選

委會五年任期中，如行政長官出缺，仍由同一個選委會選出新的行政長官。如果

新的行政長官的任期從新計算，選委會所選出的行政長官的總任期便超出它本身

權力的限期。這個解釋，符合《基本法》整體條文的解釋、起草過程的討論、和

立法原意，並獲當時參與起草有關條文的委員和專家證實及討論草案時的文件支

持。三月十二日，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發言人公開認同特區政府的立場。雖然選委

會的任期與行政長官任期，在實踐中發生了距離，但是原本的設計與立法原意相

配合，也與去年人大常委會四月二十六日的決定所指二○○七年第三任行政長官

的選舉吻合。 
 
政治權宜之計？ 
 
  有議員指出，政府的立場是政治權宜之計。政府的立場，完全按照《基本法》

的規定而作出。較短的任期，對特區政府有什麼好處？如果說是權宜之計，採取

五年的立場，還可以省去二○○七年行政長官選舉辦法的修改工作，推遲第三任

行政長官的更民主開放的選舉，這也就是最初幾位議員包括李柱銘議員、湯家驊



議員所指的「陰謀論」。事實上政府並沒有「陰謀」，也沒有按照陰謀論設計《基

本法》第５３（２）條的解釋。 
 
 
引入內地法律和制度？ 
 
  有議員說，我們這樣做法是引入內地的法律和制度，雖然按內地的制度，填

補出缺的選舉，必然是剩餘任期，但是這個不是香港的制度，也不應請教內地的

法律專家。我多謝劉健儀議員剛才陳辭解釋《基本法》的解釋不可以完全按普通

法。事實上，普通法現時的運作是在我們新的憲制即是在《基本法》之下的運作，

必須要按照《基本法》的引入而去發展的。《基本法》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

的全國性法律，不但香港要遵守，中央政府和內地省市等都要遵守（例如第２２

條）。要找尋它的條文的立法原意，當然不能在香港或者沒有參與起草工作的香

港法律專家中找得到。按照普通法的原則，法院的職責是確定《基本法》所用字

句的含意，並使這些字句所表達的立法原意得以落實。但是，正如終審法院在入

境處處長訴莊豐源一案所說：法院必須避免只從字面上的意義或從技術層面，或

狹義的角度，或以生搬硬套的處理方法詮釋文字的含義，也不能賦予其所不能包

含的意見。因此，為協助解釋有關條款，法院會考慮《基本法》內容，包括其他

條款。換句話說，解釋《基本法》第５３（２）條，我們不單看《基本法》第４

６條，更重要是要看５３（２）條所提及的第４５條和附件一，況且《基本法》

第４６條與我們現時的爭論無關。有幾位議員都說：《基本法》第４６條清楚不

過，不容我們考慮其他資料。但是，《基本法》第５３（２）條說明和它有關的

不是４６條而是４５條和附件一，《基本法》５３（２）條沒有明文規定填補出

缺的新的行政長官的任期，但是附件一可以找出它的意義，應該是剩餘任期，與

立法原意完全配合。因此，這個解釋完全符合普通法，亦沒有扭曲法律。 
 
損害法治、破壞「一國兩制」 
 
  有人認為，我們請國務院提請人大常委會解釋法律是損害法治、破壞一國兩

制。《基本法》第 158 條說明《基本法》的解釋權屬於人大常委會，這是憲法第

６７（４）條賦與的權力，而在《基本法》第１５８條重申。人大常委會授權特

區法院在審理案件時，可以解釋《基本法》的條文，但是這個權力並非全無限制：

涉及中央管理的事務或者中央和特區的關係，而該條文的解釋對裁決甚為重要

時，在終局判決前，特區法院必須提請人大常委會去解釋該條文。按《基本法》

第４３條，行政長官既向國務院（即中央政府）負責，也要向特區負責。按《基

本法》第４８條第二款，行政長官負責執行《基本法》，在執行《基本法》的過

程，特區碰到難題，不能保證在七月十日順利選出新的行政長官，他有責任向國

務院提交報告，並建議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因此，無論人大常委會自行決定解



釋《基本法》，或者由特區政府經國務院向人大常委會要求釋法，作出的解釋都

是依法辦事，絶不違法。而且我看不到這解釋都是人大常委會作出的，它是否可

以在法庭向它提交的時候的結論為五年，而由特區政府提請時就說是兩年呢？同

一個機構作出的法律解釋，無論是它自行釋法，或者特區經國務院提請釋法，結

果都是一樣。由法院提請人大解釋，結果都是一樣。這三個方式都是《基本法》

規定的合法程序，所以行使法律解釋權是不可能損壞法治的。在劉港榕訴入境處

處長案件中，法庭清楚指出，人大常委會的釋法權是不受《基本法》１５８（３）

條，即是法院的解釋權，或者是第二款限制的。換句話講，是人大常委會解釋法

律不須由法院提請才可以解釋。而大家記得，該案件所審議的法律解釋，正正是

由行政長官按《基本法》第４３條及４８（２）條向國務院提交報告，提請人大

常委會作出解釋。這法律解釋是「一國兩制」中的設計，所以不可能視為破壞「一

國兩制」。 
 
提請釋法的必要 
 
  現在我想講提請釋法的必要，有議員認為，既然已有人提出司法覆核，政府

何不讓法庭解決爭議，為何提請釋法干預司法程序？早些時候政務司司長已向各

位議員陳述釋法的迫切需要，我不重複。司法覆核當然是解決問題的其中之一個

辦法，可是，我們面對的是緊迫的時間表，司法覆核原本是補充法律刻板式的訴

訟規定的不足，法庭有很大的酌情權去決定是否行使它的權力，給予申請人援

手。我知道已經有兩個司法覆核已呈交給法院，我無意就現行訴訟發表任何意

見，只就法律原則申述一下，為何在沒有人大常委作出具約束性的法律解釋之

前，司法覆核存在變數： 
 
  （１） 法庭對案件是否有司法管轄權，完全是它的裁決，如果它認為沒有

司法管轄權，就算訴訟雙方同意，也不能賦予它司法管轄權。所以，法庭可能不

會就新的行政長官任期作出裁決。 
 
  （２） 申請人要有足夠的利益，才能要求法庭作出裁決。法庭有可能認為

申請人沒有足夠的利益作為立足之點，拒絕申請人的申請，但不對新的行政長官

任期作出裁決，在這方面，案例是相當清楚的，因此，司法覆核未必一定能夠解

決爭議。 
 
  （３） 法庭也可能認為法案的審議權在立法機關而拒絕在行政長官選舉（修

訂）（行政長官的任期）條例通過以前處理此案。正如我向四十五條關注組幾位

議員提供的案例顯示，以前法庭也有類似的判例。我講出這三個例子，只是講在

某種情況之下，法庭未必就我們爭議的問題作出裁決而撤銷申請，而我們亦不知

道幾時會有其他人會提出司法覆核，而法院會真的處理現在爭議的問題。 



 
  （４） 行政長官候選人有權知道他的任期是兩年還是五年，更重要的是選

舉一定要依法進行，人大法工委已表示新的行政長官任期應該是剩餘任期，如我

們按現行法例去選舉，選出來的行政長官會不會被委任呢？另一方面，如果我們

已改了法例，而法院作出裁決，說法例無效，任期是五年的話，在這情況下，在

未有到終審法院的時候，特區政府可否漠視這裁決而進行選舉一位只有剩餘任期

的行政長官呢？如果是這情況，我們不遵從法院的裁決也是會違反法治。 
 
  （５） 雖然我完全相信法庭會配合盡快處理案件，但是為了公正審訊，法

庭亦必須給予雙方足夠時間去收集證據，以誓章或其他方式呈給法庭，而未必所

有的證人證物，都可以隨時準備好，況且新的行政長官任期，法院從未作出過裁

決，因此不符合青蛙跳的程序，不可以直接從原訟庭上訴至終審法院。 
 
  （６） 案件在終局裁決前，法院亦要按《基本法》１５８（３）條提請人

大常委會釋法。至少這是我的看法。終審法院從未行使過這個權力，在程序上是

否隨時已有準備不得而知，而它的準備是否符合內地要求，我們也不知道。就算

在短期內法院能將條文提請人大解釋，釋法本身亦需至少三、四週，整個訴訟過

程恐怕難保證及時完成，而在整個期間，行政長官選舉的籌備工作便籠罩着不明

朗氣氛，不利選舉進行，而因此產生的後果，政務司司長已詳細講過。 
 
  因此，如果人大常委會有一個具約束性的解釋，行政長官的選舉，便有穏固

的合法性，順利在七月十日產生。無論任何人在任何時間到法院進行司法覆核，

因為既然有具約束性解釋，我們都可以從速解決這問題。 
 

主席女士，我明白社會，特別是熟習普通法的法律界，對任何釋法的行動都

有極大的抗拒，就算今天多位議員建議如果法院覺得有需要按《基本法》第１５

８（３）條提請釋法，應由法官決定，但是早一兩週前，由法院處理這個問題和

人大常委會自動或被要求釋法，均被視為「兩難之事」，有議員不願法庭處理涉

及政治性的問題。但是釋法是我們的制度的一部份，需要的時候便要行使，把它

當作洪水猛獸，便是對《基本法》的不接受，對人大常委會憲法上權力的抗拒，

又如何說得上法治，如何說得上「一國兩制」呢？ 
 

我希望議員支持政府向國務院提交報告，建議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第

５３（２）條，以解決紛爭，以便新的行政長官順利產生。 
 
完 
 
二○○五年四月六日（星期三） 


